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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課程審議流程 

 

 

 

 

 

 

 

 

 

 

 

 

 

 

 

 

 

 

 

 

 

 

 

 

 

 

 

 

 

 

 

 

 

 

 

 

 

 

諮詢與審查課程政策方向 

通過 

審議各教育階段

/各類別之課程

綱要與相關規定 

通過 

通過 

通過 

請原提案單

位研修後再

行審議 

未通過 

請原提案單

位研修後再

行審議 

未通過 

請原提案單

位研修後再

行審議 

未通過 

請原提案單

位研修後再

行審議 

未通過 

請原提案單位卓參

修正 

配套措施包

含：法規、

師資、教

材、設備、

評量、評

鑑、進路等

面向。 

提供建議 

諮詢課程配套措施 

審查完成 

諮詢與審查課程修訂原則 

諮詢與審查課程總綱 

 

審查開始 


